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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交通大学院处函件 

西交财﹝2018﹞38 号 

 

关于公布 2013-2014年度 

西安交通大学关于离退休人员活动 

专项经费管理的指导意见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[2016]3 号）

精神，做好离退休人员服务管理，根据学校相关工作要求，

财务处拟对离退休人员活动业务开设离退休人员活动专项

经费（以下简称“专项经费”）项目，实行专户核算管理。

现对专项经费的管理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 

一、高度重视专项经费管理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。专项

经费是保障学校离退休人员开展必要活动以及离退休人员

管理机构开展业务工作等所需的专项资金。资金来源包含两

部分，一是校级预算安排的离退休活动费，二是院处级单位

创收、工作交流费和事业发展基金等资金配套。 

二、严格控制专项经费配套资金额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。专项经费纳入学校预算管理，实行经费总额控制，院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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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，每年定期从创收、工作交流费和事

业发展基金等经费中转拨一定额度的配套资金作为专项经

费使用。各单位应充分利用专项经费做好离退休人员的服务

保障工作，使其充分感受到单位的关怀和温暖。该经费严格

实行支出预算“零基预算”制度，即当年专项经费年末清零。 

三、建立健全专项经费管理责任制，明确相关管理职责

和权限。专项经费项目负责人为单位负责人，按照学校财务

管理的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经费，并对经费使用的真实性、

有效性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。离退休工作处负责离退休人员

活动的管理，指导和审批院处级单位组织的离退休人员活动

工作方案；财务处负责专项经费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

作。项目负责人、离退休工作处和财务处应各负其责，密切

配合，做好专项经费的管理工作。 

四、规范专项经费开支内容，保障离退休人员活动有序

开展。 

离退休人员活动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开展各种有益于离

退休教工身心健康的活动。具体开支范围如下： 

1、考察活动费：主要用于组织离退休人员学习、参观、

考察等活动所产生的餐费、门票费、讲解费、场租费、车费

等。 

2、会议活动费：主要用于召开离退休人员的座谈会、

通报会、团拜会、茶话会等活动所产生的场租费、讲课费、

餐费、交通费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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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慰问活动费：主要用于节假日慰问离退休人员购买

的食品、水果、鲜花及所产生的交通费、慰问金等。慰问金

指的是用于离退休人员因生活困难、重病或去世发放的慰问

金。 

4、文体及其他活动费：因组织开展老年文体活动所产

生的服装、器材、场租、奖品等费用。 

五、严控专项经费开支标准，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

神。 

1、活动用餐：人均用餐标准不超过 50 元/人。 

2、慰问：鼓励各单位采取上门探望的形式进行慰问离

退休人员，可酌情购买食品、营养保健品、水果等食物。现

金慰问应从严掌握。 

六、加强专项经费的监督检查工作，防范资金管理风险。 

审计处和财务处应加强对专项经费使用的检查监督管

理，发现违规违纪使用专项经费的行为，根据学校规定严肃

处理，防范专项经费管理风险。 

本《指导意见》鼓励有条件的单位试行，其他单位可待

条件成熟后再执行。 

 

离退休工作处  财务处 

2018 年 11 月 20日 

 


